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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範圍應屬可得確定；所謂「業務上之不正當行為」則指醫療業務

行為雖未達違法之程度，但有悖於醫學學理及醫學倫理上之要求而不

具正當性應予避免之行為，尤以涉及醫德者為然。法律就前揭違法或不

正當行為無從鉅細靡遺悉加規定，因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予以規範，惟其

涵義於個案中並非不能經由適當組成之機構依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

加以認定及判斷，最後可由司法審查予以確認，則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

無不合，於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亦無牴觸。醫師法第二十五條已於

九十一年一月十六日修正公布，該條除同法第二十八條之四所列舉具體

違規事實，授權由主管機關直接依情節輕重處以罰鍰、限制執業範圍、

停業、廢止其執業執照或醫師證書外，就屬醫學倫理層次之業務上違

法或不正當行為分列四款例示，仍於第五款以概括條款規定：「前四款

及第二十八條之四各款以外之業務上不正當行為」，並將修正前法律

授權訂定醫師懲戒辦法所規定之各種懲戒處分具體明定於醫師法第二

十五條之一。至於懲戒程序之發動，則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

戒。良以不正當行為無從詳予規範，確有必要由專業團體或主管機關於

個案判斷是否移送懲戒。

醫師於醫療、全民健康保險特約事項，提供病患或被保險人醫療

保健及其他相關服務，如有違法或不正當行為，將危害醫療安全、國民

健康，若同時因其個人謀取健康保險之不當醫療費用，則將侵蝕全民健

康保險財務，致影響全民保費負擔，危及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健全發

展。醫師法首揭規定修正前，就醫師違背職業上應遵守之行為，授權主

管機關視違法或不正當行為之危害程度，「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

業處分或撤銷其執業執照」決定其懲處，乃為維護醫師職業倫理，促進

國民健康、提昇醫療服務品質，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亦無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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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院字第二八一○號解釋：「依考試法舉行之考試，對於應考

資格體格試驗，或檢覈經決定不及格者，此項決定，自屬行政處分。其

處分違法或不當者，依訴願法第一條之規定，應考人得提起訴願。惟

為訴願決定時，已屬無法補救者，其訴願為無實益，應不受理，依訴願

法第七條應予駁回。」旨在闡釋提起行政爭訟，須其爭訟有權利保護必

要，即具有爭訟之利益為前提，倘對於當事人被侵害之權利或法律上

利益，縱經審議或審判之結果，亦無從補救，或無法回復其法律上之地

位或其他利益者，即無進行爭訟而為實質審查之實益。惟所謂被侵害

之權利或利益，經審議或審判結果，無從補救或無法回復者，並不包括

依國家制度設計，性質上屬於重複發生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人民因參

與或分享，得反覆行使之情形。是人民申請為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時，

因主管機關認其資格與規定不合，而予以核駁，申請人不服提起行政爭

訟，雖選舉已辦理完畢，但人民之被選舉權，既為憲法所保障，且性質

上得反覆行使，若該項選舉制度繼續存在，則審議或審判結果對其參

與另次選舉成為候選人資格之權利仍具實益者，並非無權利保護必要

者可比，此類訴訟相關法院自應予以受理，本院上開解釋，應予補充。

【解釋理由書】

人民依憲法規定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其中應考試之權，係指

具備一定資格之人民有報考國家所舉辦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暨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考試之權利；服公職之權，則指人民享有擔任依

法進用或選舉產生之各種公職、貢獻能力服務公眾之權利。人民倘主

張上開權利遭受公權力之侵害，自應許其提起爭訟，由法院依法審判，

方符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理。

本院院字第二八一○號解釋：「依考試法舉行之考試，對於應考

資格體格試驗，或檢覈經決定不及格者，此項決定，自屬行政處分。其

處分違法或不當者，依訴願法第一條之規定，應考人得提起訴願。惟

為訴願決定時，已屬無法補救者，其訴願為無實益，應不受理，依訴願

法第七條應予駁回。」旨在闡釋提起行政爭訟，須其爭訟有權利保護必

釋字第五四六號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彙編

‧676‧

要，即具有爭訟之利益為前提，倘對於當事人被侵害之權利或法律上

利益，縱經審議或審判結果，亦無從補救，或無法回復其法律上之地位

或其他利益者，即無進行爭訟而為實質審查之實益。惟所謂被侵害之

權利或利益，經審議或審判結果，無從補救或無法回復者，並不包括依

國家制度設計，性質上屬於重複發生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諸如參加

選舉、考試等，人民因參與或分享，得反覆行使之情形。是當事人所提

出之爭訟事件，縱因時間之經過，無從回復權利被侵害前之狀態，然基

於合理之期待，未來仍有同類情事發生之可能時，即非無權利保護必

要，自應予以救濟，以保障其權益。人民申請為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

因主管機關認其資格與規定不合而予核駁處分，申請人不服而提起行

政爭訟時，雖選舉已辦理完畢，但其經由選舉而擔任公職乃憲法所保

障之權利，且性質上得反覆行使，除非該項選舉已不復存在，則審議或

審判結果對其參與另次選舉成為候選人資格之權利仍具實益，並非無

權利保護必要者可比。受理爭訟之該管機關或法院，仍應為實質審查，

若原處分對申請人參選資格認定有違法或不當情事，應撤銷原處分或

訴願決定，俾其後申請為同類選舉時，不致再遭核駁處分。

至本件聲請人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以及行政院暨所屬各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十三條

第一項規定，有違憲疑義部分，因非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依司

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應不予受理，併此指

明。

釋字第五四七號解釋（91.6.28.）

【解釋文】

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應

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醫師從事醫療行為，不僅涉及病患個人之

權益，更影響國民健康之公共利益，自須具備專門之醫學知識與技能，

醫師既屬專門職業人員，其執業資格即應按首開規定取得。中華民國三




